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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仍存“红光美化”顽疾
近期，记者走访广西南宁的

多家商超发现，生鲜肉类柜台一
般使用冷白光灯具照明，售卖的
肉类颜色真实自然，与自然光照
对比无明显色差。

但在广西一些区县的下沉
市场，“生鲜灯”使用仍较普遍。

记者近期在广西昭平县城区
走访发现，当地临街肉铺并非使
用传统悬挂垂吊式“生鲜灯”，而
是将粉红色管灯内嵌于冰柜上
部。消费者在近距离挑选肉品
时，灯具并不外露显现，但肉品在

“粉红色”灯光笼罩下颇具卖相。
同时，在部分农贸市场，记

者观察到，少部分摊主在灯罩上
动起了“歪心思”。在南宁市琅
西市场内一处肉类摊位，摊主使
用带有红色灯罩的灯具进行照
明，对售卖肉品的真实色泽依旧
造成一定影响。

当记者问及“灯光怎么这么
红”，摊主大多保持沉默，或岔开
话题，称自己卖的肉是当天早上
刚屠宰的新鲜肉。

谈及“生鲜灯”禁令，一名使
用该类灯具的摊主直言，所有摊
主都清楚相关规定，但无奈灯光
红显得肉色好，更好卖。“生怕别
人用了，自己不用就会吃亏，影
响生意。监管部门也不能天天
来查，来查了再换。”

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品经营科稽查专员孙纯禾说：

“整体看，南宁市使用‘生鲜灯’
的生鲜食用农产品主要是猪肉；
还有一些色泽鲜艳的水果，摊主
也会使用此类灯具。”

记者在南宁市琅西夜市附
近一些售卖柑橘、石榴、菠萝蜜
等水果的摊位看见，在“生鲜灯”
照射下，水果更显红艳。

业内人士介绍，这类摊位大
多是不属于夜市集中管理的非
固定摊位，一人一车“打游击”，
消费者发现问题也很难维权。

据悉，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规
定出台以来，南宁市场监管部门
针对“生鲜灯”问题积极开展市场
巡查，督促引导全市近3000户经
营者更换符合要求的照明灯具。

各地也不时通报相关执法
案例。2025年3月，重庆通报累
计查处使用“生鲜灯”销售生鲜
食用农产品的违法案件91件。

违规灯具从哪里来？
记者以“生鲜灯”为关键词

在多家网购平台上搜索发现，相
关商品仍在公开售卖。一款标
注“猪肉专用美颜灯”的商品月
销量突破千件，售价从几十元到
数百元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商家在
产品详情页“做文章”，以“新国
标”为噱头，明晃晃打出“隐形
红，更新鲜”“猪肉鲜红不发黄”
等宣传广告。部分产品还宣称
可以调节灯光颜色，灯具店铺客
服表示，“平时用红光让肉品更
靓，来检查了可以秒变全白光”。

记者在某平台下单了一款
宣称“微红光”的“生鲜灯”，到货
后通电试用发现，该灯具的确散发
粉红色光线，对红橙色调类型的生
鲜食品有明显的“美化”作用。

同时，记者注意到，随产品
邮寄的还有一张合格证，其中产

品名称被模糊称作“市场灯”，还
注 明 了 参 照 所 谓“ 推 荐 性 国
标”。但记者在全国标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输入标准号查询，并
没有查到相关信息。

业内人士表示，按照有关国
家标准生产照明灯具本身并不违
规，有色灯具、变色灯具在室内家
装、氛围布置等场景使用也属于
合理、正当用途。但是，打着“新
国标”旗号，以“使肉色鲜红”为卖
点销售“生鲜灯”的行为则涉嫌违
反广告法第四条规定——广告不
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直接明示或暗示可以改变
农产品的色泽、外观，会对商户
产生恶劣的反向引导作用。”广
东嘉得信（龙岗）律师事务所律
师汪震坤说，相关平台如未及时
下架商品、屏蔽店铺，也要承担
失察责任。

标本兼治防止反弹回潮
所谓“生鲜灯”是民间通俗

叫法，并非法律概念。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要求，‘销
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
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
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
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

知’，但并未明确提及‘生鲜灯’，
目前也没有针对此类灯具出台
国家标准。”苏州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成良说，基
层执法人员没有“量化”抓手，

“感官认知”的判定主观性较强，
市场管理方常与摊贩陷入“是否
改变真实色泽”的争辩。

对于生鲜食用农产品的定
义与划分也存在争议。业内专
家表示，在当前执法实践中，肉
类、蔬菜、水果等被普遍纳入生
鲜食用农产品管理，冰鲜海产品
等则处于“模糊地带”。

在重庆公布的10起查处“生
鲜灯”典型案例中，大多以“警
告”处罚为主，仅有1起经有关部
门复查，当事人拒不改正，被行
政罚款5000元。

“沿街商铺、农贸市场、闲散
摊位等点多面广，监管力量难以
全覆盖，固定证据、追溯责任等也
不太容易。违法成本低直接导致
执法威慑力下降。”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魏万青说。

目前，一些地方大型商超和
农贸市场的管理方总结出一套
推动禁用“生鲜灯”的实践做法。

在南宁市友谊智慧农贸市
场，记者观察到，市场管理方根
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集
中统一采购符合要求的照明设

施，有效遏制了部分摊贩“打擦
边球”，也解决了商户“换什么
灯”的合规难题。“我们积极引导
经营者转变经营理念，鼓励其推
出无美颜滤镜的生鲜食品。”该
市场负责人林耀毅说。

业内人士认为，要促使“生鲜
灯”彻底“下岗”，治本之策在于完
善规定、细化标准。近年来，中国
照明学会发布《生鲜食用农产品
照明光源显色性规范》团体标准，
广州、上海、南京等地也陆续出台
了地方标准和工作指引，一定程
度上为基层执法提供遵循。

刘成良建议，尽快出台全国
统一的生鲜食用农产品照明设施
的国家标准，明确光照色温、显色
指数等关键参数，同时明晰适用
范围，让执法监管有章可循。

电商平台也要切实压实主
体责任。“应对违规售卖‘生鲜
灯’的店铺，采取下架商品、关停
店铺等措施，绝不姑息，以源头
治理斩断‘生鲜灯’流通链条。”
魏万青说。

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提
醒，消费者在购买生鲜食品时，
可在自然光线下对照比较，避免
上当受骗的同时，也起到“良币
驱逐劣币”作用，让“生鲜灯”失
去发挥作用的土壤。

据新华社电

蔬果禽蛋等须持“放心
证”上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
合格证管理办法》2月1日起施
行。“承诺达标合格证”证明该农
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
他化合物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
药残留不超标等。办法提出，蔬
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
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
产品、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
产品，应当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
管理。

“AI主播”被纳入直播
电商监管

《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2
月1日起施行。针对直播电商行
业特点，办法将数字人主播等人
工智能生成内容纳入监管，避免
新技术成为生成或传播虚假信
息的“挡箭牌”，促进人工智能技

术在直播电商领域的规范应
用。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生
成的人物图像、视频从事直播电
商活动的，应当进行标识，并持
续向消费者提示。

防范整治拒收人民币
现金行为

《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
定》2月1日起施行。规定指出，
除因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义务或法定职责而应使用非现金
支付工具情形外，不得拒收现金，
不得要求或诱导他人拒收现金，

不得对现金支付采取歧视性措
施，损害现金支付便利。支持现
金支付的收费单位、经营主体，应
保持合理的零钱备付，具备必要
的收现条件，保证现金支付顺畅。

全民阅读新规重点保
障老少边穷地区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2月1
日起施行。条例提出，促进全民
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增强
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
素养。强化全民阅读保障措施，
重点扶助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

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的
全民阅读。强化对未成年人、残
疾人、老年人等的阅读保障，规定
提供适宜读物、开设阅读课程、支
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优
化适老服务标准等措施。

组织机构获持唯一不
变“数字身份证”

《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管理办法》2 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提出，统一代码是指登记管
理部门根据统一代码编码规则，
赋予组织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唯

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标识码，
实现组织机构从“设立”到“存
续”的精准识别、动态追踪，从而
织密社会信用体系“数据网”、架
起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桥”、激
活市场监管“智慧脑”。

加强和规范行政执法
监督工作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2月1
日起施行。条例强调行政执法
监督工作遵循规范与指导并重、
预防与纠错并重、监督与保障并
重原则，督促纠治行政执法问
题、提升行政执法质效。加强行
政执法主体和人员资格管理，强
化对是否存在违规异地执法、趋
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
乱检查、乱查封等行为的监督。
明确将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
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
内容。

据新华社电

美颜“生鲜灯”为何禁而不止？
暖红色“生鲜灯”下，猪肉色泽红润，买回家后却

黯淡失色——不少消费者都遭遇过“变色陷阱”。
2023年12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新修订的《食

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
行。根据该办法，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部署“生
鲜灯”专项整治行动，美颜“生鲜灯”一度销声匿迹。

如今，新规施行逾两年，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在
一些地方部分农贸市场和非固定摊位，“生鲜灯”仍
有使用。

“AI主播”纳入直播电商监管、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

2月新规一起来看！
对蔬果等农产品施行“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将“AI主播”纳入直播电商监

管范围；防范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2月新规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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